
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要點 

中華民國 80 年 7月 9日教育部台（80）高字第三五二八八號函核備 

中華民國 86 年 5月 2日教育部台（86）社（三）字第八六○三六七六一號核備修正第六條 

    中華民國 97 年 2月 26 日第 711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98 年 3月 4日第 729 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99 年 3月 10 日第 748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21日第 759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3日第 772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1年 10 月 4日第 785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14日第 825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國立臺灣圖書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鼓勵各大學校院博、碩士研究生進行臺灣學研究，特

設置本要點。 

二、申請對象 

(一)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校院博、碩士班研究生，其學位論文以臺灣學研究有關之

人文、藝術及社會等領域為主題者，均得申請。 

(二)申請之博、碩士論文以申請期限截止日前二年內完成(以論文通過口試日期為準)之

作品為限，且同一作品不得重複申請。申請者若以同一論文獲得其他單位獎（補）

助，應於申請時據實填載，供本館評審時參酌。 

三、獎助方式 

獎助金額：博士論文每人新臺幣 50,000元、碩士論文每人新臺幣 30,000元。 

獎助名額：每年以獎助博士 1-3人、碩士 5-10人為原則，實際名額依年度預算、申請人

數及評選結果調整之。並得增列佳作若干名，致贈獎狀乙紙予以鼓勵；得獎

論文之指導教授各獲頒獎狀乙紙。 

四、申請方式 

申請期限：每年 6月 1日起至 7月 31日止(以掛號郵戳為憑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申請文件：申請人需檢送申請書（附件一）及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博碩士論文 4冊。所有

申請文件，本館恕不退還。 

五、審查方式 

資格審查：本館就申請資格及申請資料進行初審。 

評審會議：由本館邀請主題相關之學者專家及有關人員組成審查小組審核之。審查重點： 

(一)評量申請者論文所引用資料之質量及研究方法。 

(二)評估該論文之學術價值及其對臺灣研究的參考利用價值。 

審核結果：於當年度 12月底前以書面通知得獎者並上網公告。 

六、權利及義務 

（一）得獎者須保證其論文內容未有抄襲、改作、侵權等違反學術倫理或著作權相關法規

之情事，否則本館有權取消獎助資格，並追繳所有已撥付之獎助金。 

（二）得獎之論文應於論文正式出版時首頁註明：「本著作榮獲國立臺灣圖書館博碩士論



  
 

文研究獎助，特此致謝。」字樣。 

（三）得獎者應同意無償授與本館得不限地域、時間、方式，公開陳列、展示、傳輸其論

文著作全部內容之權利。 

（四）得獎者應於掛號通知指定期限內（以郵戳為憑），檢送授權書(附件二)、論文著作

3冊及光碟數位檔（PDF檔，各章節分檔且不加任何浮水印)乙份供典藏與利用。 

（五）得獎者應於一年內將得獎論文之研究成果依本館《臺灣學研究》撰稿格式規定修撰

為 2萬字以內之論文，並投稿至該刊物，如獲刊登並依規定致予稿費，未於期限內

投稿者，本館得追回所發之獎金。 

（六）經本館評審獲得獎助金額之得獎者，並應切結不以同一論文再領取其他政府機關之

獎（補）助（附件三）。 

七、經核定得獎之論文著作，本館得公開表揚、安排論文發表或評選優秀作品並取得得獎者

之專屬授權同意書後予以出版。得獎者得取得該論文著作之出版品 10冊以為保存。 

八、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 
國 立 臺 灣 圖 書 館  

臺 灣 學 博 碩 士 論 文 研 究 獎 助 申 請 書  

申請人  
出  生 
日  期 

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  請 
項  目 

 博士論文 
 碩士論文 

身分證 
字  號 

 
性 別  男   女 

通 
訊 
處 

公 地 址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話﹕ 

宅 地 址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話﹕ 

電子 
信箱 

 
行 動 
電 話 

 

學 歷 校 名 系（所）別 畢 業 年 月 

大 學    

碩 士    
博 士    

指導 
教授 

校 名 系 所 教 授 姓 名 
  

論 
文 
提 
要 

1、論文通過口試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2、論文字數：                字(不含標點符號) 
3、研究領域： 
   請依論文主要研究領域勾選，如無所列領域，請勾選其他，並註明領域名稱。(如

有跨領域，可複選，至多以 2 個為限) 

□文學 □歷史 □語言 □哲學 □美術 □音樂 □戲劇 □建築 □族群 □宗教 

□社會 □政治 □經濟 □其他           

同 
一 
論 
文 
獲 

獎/補 
助 
紀 
錄 

未獲其他單位獎（補）助 
 
已獲其他單位獎（補）助（含論文作品、研究寫作期間、赴國外研究等） 
  獎（補）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獎（補）助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獎（補）助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獎（補）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申請中 
獎（補）助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申請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茲保證論文內容未有抄襲、改作、侵權等違反學術倫理或著作權相關法規之情事，否則 貴館

有權取消本人申請及獎助資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一 



    

 
國 立 臺 灣 圖 書 館  

臺 灣 學 博 碩 士 論 文 研 究 獎 助 論 文 授 權 書  
 

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所 

 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取得     士學位之論文。 

 

論文題目：  

指導教授： 

 

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（含摘要），非專屬、無償授權國

立臺灣圖書館，不限地域、時間與方式，公開陳列及展示，並以微縮、光碟

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及上載網路傳輸，於著作權法合理使

用範圍內，提供讀者線上檢索、閱覽、下載或列印。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

身分證字號﹕ 

地址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﹕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 
 



 

 
 
 

國 立 臺 灣 圖 書 館  
臺 灣 學 博 碩 士 論 文 研 究 獎 助 切 結 書  

 

     

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以論文題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於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向國立臺灣圖書館申請 

「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」，同意依照貴館規定，經貴館審核獲得獎助

者，不得以同一論文內容再領取其他政府機關之獎（補）助。 

特此切結 

 

此致 

    

        國立臺灣圖書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結人﹕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﹕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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